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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协培[2007]90号


关于发布《培训机构确认准则》等6个规范文件的通知
各有关机构：   

为了贯彻国家认监委（CNCA）关于“考培分离”的政策，根据国家认监委《同意建立认证培训课程确认制度的批复》（国认可函[2007]31号）的文件要求，以及ISO/IEC对认证认可标准的修改及国际人员认证协会（IPC）对培训课程要求的调整，我会起草了《培训机构确认准则》、《培训机构及培训课程确认评审规则》及《质量管理体系（GB/T 19000-2000）审核员培训课程确认准则》、《环境管理体系（GB/T 24001-2004）审核员培训课程确认准则》、《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GB/T 28001-2001）审核员培训课程确认准则》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GB/T22000-2006）审核员培训课程确认准则》6个规范文件，将原认证培训课程认可制度调整为认证培训课程确认制度。规范文件已经国家认监委批准，现予以发布。各认证培训机构应在文件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执行新发布、修订的准则。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对于已取得原CNAT认可的培训机构

（一）自确认文件发布之日起至7月15日前，原CNAT认可的培训机构应向CCAA提出依据新准则进行培训课程确认的申请，提交申请的同时应提交2006年度的总结、内审及管理评审记录，培训人数及年金。

CCAA将根据申请安排对培训机构管理体系文件和培训教材等文件进行评审，文件评审通过的培训机构即可招生实施培训，培训机构在讲授1个培训班后，CCAA将安排办公室评审和培训课程见证评审，见证评审的时机由CCAA与培训机构协商确定。培训机构办公室评审通过后，CCAA颁发确认证书。

（二）未提出确认申请的培训机构，自2007年7月15日起，CCAA将注销原CNAT批准的培训课程和认可资格。培训机构应停止使用CCAA/CNAT的标志及有关宣传。

（三）提出确认申请的培训机构应在确认规范文件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转换，在CCAA确认批准前仍可提供原CNAT认可的培训课程，并可继续向培训学员发放带有CNAT标志的培训合格证书，此证书可作为学员参加CCAA组织的注册统一考试条件之一。

二、对于经CNCA批准但未通过原CNAT认可的培训机构

（一）自文件发布之日起即可向CCAA 提出依据新准则的培训课程确认申请；

（二）CCAA对申请合格者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即发放CCAA课程确认证书。

三、关于培训班考试

获得CCAA确认的培训课程，CCAA将不再组织跟班考试，由培训机构自行对学员进行评价，评价合格者由培训机构发放带有CCAA标志的培训证书。培训证书是参加CCAA组织的注册统一考试条件之一。

四、标志及名称使用

已经通过确认的培训机构，原CNAT及原国际审核员培训与注册协会（IATCA）的标志将停止使用。

获得CCAA确认的培训机构应准确使用CCAA标志。

    特此通知。

附件：

1．《培训机构确认准则》

2. 《培训机构及培训课程确认评审规则》
3.《质量管理体系（GB/T 19000-2000）审核员培训课程确认准则》
4.《环境管理体系（GB/T 24001-2004）审核员培训课程确认准则》
5.《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GB/T 28001-2001）审核员培训课程确认准则》
6.《食品安全管理体系（GB/T22000-2006）审核员培训课程确认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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